
彰化縣 115學年度體育班招生期程(學校版) 

年度 日期 工作項目 內容 

114 

12月 
公告「彰化縣 115 學年度國中體育班

招生體適能檢測簡章」 
請各校協助公告 

12月 17日 體適能報名說明會  

上午 10 點在體育場檢

錄室，請設有體育班之

國中派員參加 

12月 22日 第一階段體適能檢測報名開始 
考生至各申設體育班

之國中報名 

115 

2月 2日 第一階段體適能檢測報名截止  

2月 3日 
設有體育班之國中承辦人彙整各校報

名考生電子檔傳至承辦單位大竹國小 
 

2月 4日 
設有體育班之國中承辦人將考生書面

資料送至大竹國小審查 

審查項目：考生報名

表、切結書、2吋相片 

2月 13日前 
設有體育班學校函報 116 學年度體育

班申設書 
 

待定 
設有體育班之國中承辦人領回准考證

及考生須知 
 

2月 11日至 2月 13日 
考生至委託之國中領回准考證及考生

須知 
 

3月 13日前 

1、 各校函報第二階段招生簡章 

2、 免測體適能提報 

3、 申請補測 

皆須公文 

3月 14日 全縣體適能檢測  

待定 設有體育班之國中領回成績單  

3月 23日至 3月 27日 
各考生或考生家長向委託報名之國中

領取體適能檢測成績單 
 

3月 23日至 3月 31日 成績復查 

考生委託各報名國

中，向本府申請復查

(須發文) 

4月 1日至 5月 8日 
公告第二階段招生簡章、第一階段通

過考生報名第二階段考試 
 

5月 9日至 5月 31日 
考生參加第二階段考試，錄取名單公

告依各校招生簡章規範辦理 
 

6月 1日至 6月 5日 
錄取考生至各校報到、繳交就讀意願

書 
 

6月 10日前 未滿 15人學校申請專案成班 發文檢附報到名單 



彰化縣 115學年度體育班就讀意願書 

學生                  ，畢業於                  ，參加彰化縣 115學年

度體育班招生考試，錄取貴校體育班，僅此表達有意願就讀。 

此致 

    (學校名)            

 

學生簽名：                      

家長（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簽名：                      

注意事項： 

1、 錄取生填妥本意願書並簽名後，於 115年 6月 1日至 5日期間繳交至欲

就讀國中，始為完成彰化縣 115學年度體育班報到手續。 

2、 最終確認就讀以彰化縣政府規定 115學年度國中新生統一報到日，實際

繳交國小畢業證書為準。 

 

 

 

115年    月     日 

學校圓戳章 


